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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3年 7月 26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全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3广发证券 CP007 期限 1年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310160 发行日 2023年 7月 25日

起息日 2023年 7月 26日 兑付日 2024年 7月 26日

计划发行总额 不超过 4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 /张 票面利率 2.32%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公司代码：600309 公司简称：万华化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华化学 600309 烟台万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立民 肖明华

电话 0535-3031588 0535-3031588

办公地址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

电子信箱 lmli@whchem.com mhxiao@whche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45,242,927,240.87 200,843,198,875.15 2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978,920,885.44 76,844,533,840.41 5.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7,626,375,827.18 89,118,765,297.92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68,236,437.67 10,383,021,457.39 -1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310,246,566.25 10,222,178,267.20 -1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21,814,117.95 14,283,353,016.03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3 14.64 减少 4.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73 3.31 -17.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21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9 677,764,654 无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2 330,379,594 无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1 301,808,357 质押 52,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9.57 300,490,797 无

Prime�Partner�International�Limited 境外法人 5.53 173,525,229 质押 98,705,04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34 73,348,508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66 20,695,020 无

吉娜娜 境内自然人 0.62 19,560,001 无

孙惠刚 境内自然人 0.61 19,068,021 无

HHLR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值基金
（交易所） 未知 0.60 18,852,5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丰集团、中诚投资、中凯信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 率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转型/科创)

22万华化学MTN001
(转型科创) 102281366 2022-06-21 2024-06-23 200,000,000.00 2.38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23万华化学 SCP005
（科创票据） 012380912 2023-03-09 2023-09-08 1,900,000,000.00 2.27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23万华化学SCP007 012381938 2023-05-23 2023-11-17 1,100,000,000.00 2.16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23万华化学SCP008 012382006 2023-05-26 2023-08-25 2,000,000,000.00 2.06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23万华化学 SCP009
(科创票据) 012381993 2023-05-26 2023-11-24 1,400,000,000.00 2.1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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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四号———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要求，现将
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营业收入（万元）

聚氨酯系列 246 235 3,277,050

石化系列 225 684 3,613,144

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系列 79 74 1,126,375
注：以上销量包含贸易销量以及产品系列之间的内部使用量，收入含产品系列之间内部使用产生

的收入。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1、MDI产品
公司 2023年上半年及上一年同期中国地区 MDI产品挂牌价如下表：
单位：元/吨

产品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纯MDI
2023年 20,500 22,500 24,500 22,000 22,800 23,300

2022年 22,500 23,800 26,800 25,800 24,800 22,800

聚合MDI
2023年 16,800 17,800 19,800 19,800 18,800 18,800

2022年 21,500 22,800 22,800 22,800 21,800 19,800

2、石化产品
2023年上半年石化产品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下滑。 综合来看， 山东丙烯价格 7,008 元/

吨，同比下降 14.42%；山东正丁醇价格 7,540元/吨，同比下降 23.27%；山东丙烯酸价格 6,488 元/吨，同
比下降 51.17%；山东丙烯酸丁酯价格 9,208元/吨，同比下降 35.53%；NPG华东加氢价格 10,196 元/吨，
同比下降 39.67%；山东 MTBE 价格 7,177 元/吨，同比下降 3.53%；华东 PP 拉丝价格 7,500 元/吨，同比
下降 12.90%；华东 LLDPE 膜级价格 8,150 元/吨，同比下降 8.31%；华东乙烯法 PVC 价格 6,221 元/吨，
同比下降 31.34%。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1、纯苯
2023年上半年，纯苯月度均价 6,958元/吨，同比下降 17.76%。
2、煤炭
2023年上半年，动力煤 5000大卡均价 896元/吨，同比下降 17.80%。
3、丙烷、丁烷
2023 年上半年丙烷 CP 均价 610 美元/吨， 同比下降 26.06%； 丁烷均价 613 美元/吨， 同比下降

26.06%。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28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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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余姚甲由申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411.5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285.30%，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余姚甲由申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余姚甲由申”）提供担保事宜
2021年公司子公司余姚甲由申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 32,000 万元，期限 30

个月，公司持股 75%的子公司宁波锦宏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
权，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余姚甲由申 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本金金额 32,000万元（详见 2021年 1月 29日公司《关于为潍坊锦琴、南宁景信等公司提供担
保的进展公告》）。目前上述借款余额 11,650万元，经过协商借款期限延长 15个月，担保本金金额相应
调整，担保期限相应延长。

2、 为杭州锦昱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杭州锦昱”）提供担保事宜
2020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锦昱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 130,000 万元，期

限 36 个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锦启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00%股权，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锦昱 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130,000万元。 2023年 6月有关借款余额 3,000万元，经过协商借款期限增加
7个月，担保金额相应调整，担保期限相应延长（详见 2023 年 6 月 29 日公司《关于为中南建筑等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常熟中南金锦置地有限公司（简称“常熟金锦”）增加为
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他担保条件不变。

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上述公
司提供担保。 有关情况详见 2022年 10月 31日和 11 月 1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
告》和《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相关公告。

二、 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公 司
权 益
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
担保额度
审议情况

是否
关联
担保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
金额
(万元)

占公司最近
一期股东
权益比例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余姚甲由申 60% 102.39% 11,650
2,721,098注 1

11,650 0.81% 11,650 2,706,448注
1

2022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

否

杭州锦昱 100% 79.98% 3,000 3,000 0.21% 3,000 否

合计 14,650 2,721,098 14,650 1.02% 14,650 2,706,448 - -

注 1：有关额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 2：本次为余姚甲由申担保为原有担保延长期限，已担保金额不变；本次常熟金锦为公司已提供

担保融资增加担保，为原有担保的条件调整，已担保金额不变。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余姚甲由申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2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水阁周村双周路与大古塘路交叉口向北 100米
法定代表人：高鹏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
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经审计） 64,973.59 66,249.52 -1,275.93 2022年度

（经审计） -1.17 -3,297.15 -2,521.66

2023年 3月末
（未经审计） 68,368.56 70,001.05 -1,632.49 2023年 1~3月

（未经审计） -1.33 -497.99 -373.50

2、杭州锦昱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 9月 30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和路 8、10号 3幢 9层 905室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劳务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 100%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经审计） 152,689.33 117,730.29 34,959.04 2022年度

（经审计） 400,006.52 48,881.09 36,654.98

2023年 3月末
（未经审计） 159,704.79 126,129.41 33,575.38 2023年 1~3月

（未经审计） 0 -1,376.64 -1,878.13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余姚甲由申提供担保事宜
（1） 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宁波锦宏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余姚甲由申 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 11,650万元

（2）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款项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担保期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为杭州锦昱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杭州锦启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00%

股权，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锦昱 100%股权，公司及常熟金锦为有关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3,000万元。

（2）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和
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担保期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为有关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上述公司的业务需要。 提供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不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411.5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285.30%。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余额 70.92 亿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49.16%； 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 24.26 亿
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3-123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冻结股份变动

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
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控股股东质押/冻结股份变动情况
日前，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城投”）通知，获悉其质押及冻结

的部分公司股份有所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质押股份减少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减少股数 占其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权人

中南城投

114,272 0.007% 0.003% 2021年 10月 18日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7,355 0.006% 0.003% 2021年 2月 26日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9,843 0.010% 0.004% 2019年 12月 6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360,390 0.021% 0.009% 2021年 11月 2日
国联证券－江苏联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国联汇盈 17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 741,860 0.04% 0.02% - -

2、本次股份被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
冻结数

占其持股
比例

占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中南
城投

14,117,182 0.84% 0.37% 否 2023年 7月 26日 2025年 7月 25日 天津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120,000,000 7.13% 3.14% 否 2023年 7月 26日 2025年 7月 25日 司法再冻结

合计 134,117,182 7.96% 3.50% - - - - -

中南城投本次被司法再冻结的 120,000,000 股系其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质押业务纠
纷所致。 有关情况可参见公司 2022年 5月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5 月 17 日）》（公告
编号：2022-083）。 对于本次被司法冻结的 14,117,182股，中南城投目前未知被冻结原因。

3、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 2023年 7月 26日，中南城投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 占其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中南城投 1,684,045,817 44.01% 297,740,693 17.68% 7.78%

注：中南城投持股数包含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的股份。
4、累计质押及冻结情况
截至 2023年 7月 26日，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股数

占其持
股比例

占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限售和
冻结数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限售和
冻结数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中南城投 1,684,045,817 44.01% 1,463,013,102 86.87% 38.23% 260,115,272 17.78% 37,625,421 17.02%

陈昱含 14,413,997 0.38% 0 0 0 0 0 10,810,498 75.00%

合计 1,698,459,814 44.39% 1,463,013,102 86.14% 38.23% 260,115,272 17.78% 48,435,919 20.57%

注：中南城投持股数包含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的股份。
二、控股股东减持情况
2022年 8月 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及后续被动减持风险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22-129）披露，中南城投称其持有部分公司股份因业务纠纷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存在 8 月
15日开始的 3个月内减少公司现有总股份数（3,826,558,901股）3%的风险。

2022年 8月 2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33）披
露， 2022 年 8 月 15 日-8 月 19 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 39,927,621 股公司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
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04%。

2022年 11月 5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质押股份变动及被动减持超过 2%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93）披露，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2年 11月 4日中南城投累计被动减持的
公司股份达 77,811,10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3%。

2022年 11月 16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满 3个月及后续减持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2-199）披露，2022年 8月 15日-11 月 15 日的 3 个月间，中南城投持有的股份被动
减持 107,883,90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82%，并且从 11 月 16 日开始的未来 3 个月内，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存在进一步被动减少公司现有总股份数 3%的风险。

2022年 11月 18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被动减持超过 3%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202）披露，2022年 8月 15日-11 月 17 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 116,123,180 股公司股份已被
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03%。

2022年 12月 1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 冻结及被动减持超过 4%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215） 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12 月 12 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 153,477,810 股公司
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01%。

2023年 2月 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股份冻结及质押股份被动减持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24） 披露，2022年 8 月 15 日-2023 年 2 月 1 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 163,153,365 股公司
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26%。

2023年 2月 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持股被动减持及后续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1） 披露，2022年 8 月 15 日-2023 年 2 月 9 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 163,421,266 股公司
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27%。

2023年 2 月 17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被动减持满 6 个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3）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2 月 16 日的 6 个月间，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
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167,247,85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37%。

2023年 2月 24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被动减持及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2 月 21 日，中南城投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173,200,51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53%。

2023年 3月 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 股份冻结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0）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2 月 27 日，中南城投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178,686,97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67%。

2023年 3月 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冻结及被动减持超过 5%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4）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
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192,696,13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04%。

2023年 3月 29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冻结及持股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9）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198,314,48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18%。

2023年 4月 6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 冻结及持股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62）披露，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3年 4月 3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200,434,81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24%。

2023年 4月 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参与转融通业务、质押股
份变动及权益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披露，2022年 8月 15 日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
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 79,146,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被金融
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205,240,15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36%

2023 年 5 月 5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82）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4 月 28 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
持 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206,232,14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39%。

2023年 5月 25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 冻结股份变动及权益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7）披露，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3年 5月 23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
式减持 79,146,7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 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41,238,34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31%。

2023年 5月 3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 冻结股份变动及权益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9）披露，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3年 5月 29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
式减持 79,146,7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 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46,297,019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44%。

2023 年 6 月 6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93） 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6 月 2 日，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
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49,696,747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6.53%。

2023 年 7 月 1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06） 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
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69,292,472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7.04%。

2023年 7月 10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和
冻结股份变动、持股减持以及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10）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7 月 6 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 79,146,700 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 2.07%；被司法拍卖 33,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89%；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
式累计减持 271,595,37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10%。

2023年 7月 1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持股减持及后续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3-111）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7 月 10 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减持 79,146,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被司法拍卖 33,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89%；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72,119,77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11%

2023年 7月 14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13） 披露，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7 月 13 日，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
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被司法拍卖 3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89%；通过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72,741,73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13%。

2023年 7月 20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 冻结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5）披露，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3年 7月 18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
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被司法拍卖 3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89%；通过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73,227,31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14%。

根据中南城投通知，自 2022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
的方式减持 79,146,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07%；被司法拍卖 33,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89%；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 273,969,17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16%，有关股份
来自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及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中南城投

协议转让 2023年 4月 4日 1.505 79,146,700 2.07%

司法拍卖 2023年 7月 6日 1.45 33,900,000 0.89%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8月 15日 -2023年 7
月 26日 2.30 185,520,214 4.85%

大宗交易 2022年 8月 15日 -2023年 7
月 26日 1.94 88,448,956 2.31%

合计 - - - 387,015,870 10.11%

三、相关提示
1、目前中南城投正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化解纠纷，减少减持造成的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

关注后续情况，并督促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有关减持、股份被冻结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和司法冻结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301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2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 2023年 7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所有出席会议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 本次会议由董事尧桂明主持，应到董事 6名，
实到董事 6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欧阳永跃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如下人员担任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战略委员会：欧阳永跃（主任委员）、尧桂明、刘洪波。
审计委员会：高建萍（主任委员）、刘洪波、齐仲辉。
提名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过董事会讨论推举，董事会同意聘任欧阳永跃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王惠广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已发表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波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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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 2023年 7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新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所有出席会议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 本次会议由监事孙跃杰主持，应到监事 3名，
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孙跃杰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7 月 28 日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作为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第
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
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2、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提名、聘任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聘任欧阳永跃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王惠广为公
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高建萍 刘洪波

2023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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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
立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新一届董事
会和监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和监事会主席，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相关人员。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欧阳永跃
2、非独立董事：欧阳文昊、尧桂明、齐仲辉
3、独立董事：刘洪波、高建萍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2 名，任期自 202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

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
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2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欧阳永跃（主任委员）、尧桂明、刘洪波。
审计委员会：高建萍（主任委员）、刘洪波、齐仲辉。
提名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上述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第二届监事会成员
1、监事会主席：孙跃杰
2、监事会成员：左宝增、任跃杰（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任期自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上述监事会成员的简历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2日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情况
1、总经理：欧阳永跃
2、副总经理：尧桂明
3、财务总监：王惠广
4、董事会秘书：尧桂明
5、证券事务代表：李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符合职务要求，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其中，公司董事会秘书尧桂明、证券事务代表李波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311-86509019
传真：0311-86509019

邮箱：shangtaitech@shangtaitech.com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开发区尚太科技
四、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1、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闵广益不再担任董事，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第一

届董事会董事左宝增不再担任董事，仍在公司担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及其他职务；第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李志勇不再担任董事，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2、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监事李波不再担任监事，仍在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3、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聘任的副总经理马磊、闵广益不再担任副总经理，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目前，闵广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28.00 万股，马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1.20 万股，左宝增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105.60万股，李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00 万股，李志勇未持有公司股份。 前述离任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将继续严格遵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离任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及减持要求的规定。

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8 日

附件：
王惠广先生，1982年 2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年毕业于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专

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3年 6月至 2007年 2月，在天津市化妆品研究院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07
年 3月至 2011年 2月，在天津大爱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含筹备）担任财务经理；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2月，在上海好施实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含筹备）担任财务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
河北爱弗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担任财务副总监；2016年 9月至 2018年 1月， 在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
司工作，历任内控专员、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8 年 1 月至今，历任财务部经理、财
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王惠广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惠广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李波先生，1987年 9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0 年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本科学历。
2010年 9月至 2011年 5月，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员；2011年 9月至 2012年
8月，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高级审计员；2012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历任华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经理、业务总监；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4 月，在华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投行上海部担任高级业务总监。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8 月，担任公司证券部部长；2020 年 8 月
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证券事务代表。 2021年 5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李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惠广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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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石家庄尚
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7月 27日（星期四）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7月 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7月 27 日的交易时间，即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7月 27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无极经济开发区尚太科技办公楼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人，代表股份 144,53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64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95,32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69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人，代表股份 49,21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94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13,71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8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13,71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807％。
公司董事长欧阳永跃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以通讯或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5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7％；反对 19,2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3,6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00％；反
对 1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是否当选

欧阳永跃 138,828,211 96.0490% 是

欧阳文昊 138,828,301 96.0490% 是

尧桂明 138,828,301 96.0490% 是

齐仲辉 138,828,301 96.04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欧阳永跃 8,007,211 58.3701% 是

欧阳文昊 8,007,301 58.3708% 是

尧桂明 8,007,301 58.3708% 是

齐仲辉 8,007,301 58.3708% 是

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是否当选

刘洪波 138,828,211 96.0490% 是

高建萍 138,828,211 96.04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刘洪波 8,007,211 58.3701% 是

高建萍 8,007,211 58.3701% 是

4、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当选

孙跃杰 138,828,211 96.0490% 是

左宝增 138,828,211 96.04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孙跃杰 8,007,211 58.3701% 是

左宝增 8,007,211 58.3701%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年夫兵律师、原小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8 日


